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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吳大學第 29屆董事會第 3次會議紀錄 

時間：中華民國 114年 11月 17日(星期一)下午 4:30 

地點：東吳大學城中校區鑄秋大樓二樓 2227會議室 

出席董事：唐松章、王榮周、吳東進、宋文琪、林錦川、陳金讓、曾紀鴻、 

張芬芬、鄧振中 

請假董事：劉忠賢、何壽川 

列席監察人：馬君梅、劉吉人、潘懷宗 

列席人員：詹乾隆校長、王世和副校長、秘書室賈凱傑主任秘書、 

人事室林政鴻主任、會計室吳瑞雯主任、陳建勝特別助理兼執行秘書 

主席：唐松章董事長 紀錄：許寶瑜秘書 

壹、宣布開會：出席人數 9位，已達法定人數，開始開會。 

貳、主席報告： 

歡迎各位撥冗出席第 29屆董事會第 3次會議，首先感謝多位董事及監察人

參加本人的就任歡迎餐會，同時謝謝詹校長及行政同仁辦理這場非常溫馨的

活動，大家的愛心捐款將直接納入 115學年度大學部入學新生「端木愷校長

獎學金」，以為東吳的招生奠定更好的根基。 

惟 112-114 學年度各學制新生註冊情形分析，「碩士在職專班」的註冊率分

別為 79.3、77.2、65.6%，正急遽下降中，請詹校長提出因應對策，以儘早止

血。 

過去四個月，我親自與每位董事及監察人見面請益，大家都提供很好的建言，

謝謝您們的無私貢獻。另外，從校友組織與企業的交流座談中，我發現校友

們都非常關心東吳的永續競爭力。 

統整大家的寶貴意見，以「開發財源」及「行政精進」等兩大議題特別需要

改善與強化，我將請詹校長帶領主管們深入研議，並做專案報告。 

今天討論議案有 7案，敬請提供高見，謝謝大家。 

參、確認上次會議紀錄：通過確認前次會議紀錄。 

肆、詹乾隆校長校務報告：(略) 

伍、討論議案 

第一案 提案人：詹校長乾隆 

案由：請審議 113學年度決算案。 

說明：113學年度決算書已編製完成，財務報表業委請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查

核竣事，出具無保留意見查核報告書稿。 

附件： 

1. 113學年度決算書 

2. 113學年度財務報表查核報告書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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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13學年度決算補充報告 

決議：照案通過，續報請教育部核備。 

第二案 提案人：詹校長乾隆 

案由：為辦理 114學年度法人變更登記乙案，檢附 113學年度財產增加及減少清

冊。 

說明： 

一、依私立學校法第 13條第 3項規定，「學校法人設立登記後，其不動產及重

要財產有增減者，應於學年度終了後五個月內，檢具財產變更清冊及會計

師查核簽證報告，報法人主管機關核轉該管法院，辦理變更登記」。 

二、茲依前開規定，配合編製 113學年度財產增加及減少清冊，送請董事會議

決議後，據以辦理法人變更登記。 

附件：113學年度財產增加及減少清冊【請參閱現場附件】 

決議：照案通過，續辦理法人變更登記。 

第三案 提案人：詹校長乾隆 

案由：請審議巨量資料管理學院「人工智慧創新應用學士學位學程」增設案。 

說明： 

一、巨量資料管理學院為迎接 AI與新媒體時代所帶來之挑戰與機遇，同時滿

足非資通訊領域學生適應新媒體時代的跨域能力需求，申請 116學年度增

設「人工智慧創新應用學士學位學程」。 

二、依東吳大學增設與調整教學單位辦法第 6條規定，「教學單位提出之增設

與調整案，應分別經系務會議及院務會議通過後，送校務發展委員會初審；

初審通過後，委請教務長組織審查小組，進行學術專業審查，並將審查意

見送校務發展委員會複審；複審通過後，教務長向校務會議提案，經校務

會議議決通過後提報教育部」；另，第 8 條規定「涉及實質組織之調整或

領域變更之重大改變，應列為增設案，並應送董事會審議」。 

三、本案業經巨量資料管理學院暨學系聯席會議 113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會

議(114年 3月 26日)、113學年度校務發展委員會第 4次會議(114年 5月

7日)初審通過，續依規定送請五位校內外委員完成學術專業審查，經巨量

資料管理學院回覆委員專業審查意見後，續經 113學年度校務發展委員會

第 5 次(臨時)會議(114 年 6 月 18 日)複審及 114 學年度第 1 次校務會議

(114年 10月 29日)通過，提送董事會議審議。 

附件： 

1. 東吳大學 114學年度第 1次校務會議紀錄【節錄】 

2. 巨量資料管理學院人工智慧創新應用學士學位學程申設計畫書 

3. 巨量資料管理學院人工智慧創新應用學士學位學程申設計畫書附錄【請

參閱現場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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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東吳大學增設與調整教學單位辦法 

決議：照案通過，續提報教育部。 

第四案 提案人：詹校長乾隆 

案由：請核備「東吳大學名譽博士學位授予辦法」修正案。 

說明： 

一、近年永續發展與增進人類福祉等議題已廣受各國重視，國內外知名學者或

具有重大貢獻者亦逐年增加，為使本辦法在授予名譽博士學位上更具彈性，

修正辦法第 6條第 1項，增加每學年學位授予名額，並因本辦法訂定之目

的為授予學位，而非頒獎，故同步修正第 6條第 2項部分文字。 

二、本案業經 114學年度第 1次校務會議(114年 10月 29日) 審議通過，提請

董事會議核備。 

附件： 

1. 東吳大學 114學年度第 1次校務會議紀錄【節錄】 

2. 東吳大學名譽博士學位授予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3. 東吳大學名譽博士學位授予辦法原條文 

決議：通過核備。 

第五案 提案人：詹校長乾隆 

案由：請審議「東吳大學專任教師聘約」修正案。 

說明： 

一、依教育部「教師聘約應約定不得約定及注意事項」指示，納入職務加給及

減少授課時數之依據，並依教育部 113 年 3 月 6 日臺教學(三)字第

1132801024A號令，修正適用之法規名稱。 

二、本案業經 114學年度第 4次行政會議(114年 9月 22日)及 114學年度第 1

次校務會議(114年 10月 29日)審議通過，提請董事會議審議。 

附件： 

1. 東吳大學 114學年度第 1次校務會議紀錄【節錄】 

2. 東吳大學專任教師聘約修正條文對照表 

3. 東吳大學專任教師聘約原條文 

決議：通過。 

第六案 提案人：唐董事長松章 

案由：請討論「財團法人東吳大學捐助章程」修正案。 

說明：為強化董事會專業諮詢功能，延攬具教育、校務及社會經驗之人士提供建

言，增列「聘任顧問若干人」之規定，以利董事會運作與校務推展。擬修

正「財團法人東吳大學捐助章程」第十二條。 

附件： 

1. 財團法人東吳大學捐助章程修正條文對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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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財團法人東吳大學捐助章程原條文 

決議： 

一、本案依捐助章程第十四條規定，為重要事項之決議。董事共 11 位，出席

9 位（請假 2 位），出席人數符合法定三分之二以上出席之規定。經全體

出席董事一致同意，通過修正捐助章程。 

二、續報請教育部核定，並經法院登記後施行。 

第七案 提案人：唐董事長松章 

案由：請討論新聘潘維大會長為本校董事會顧問。 

說明： 

一、潘維大會長曾任本校校長長達十二年，任內致力於校務發展、國際交流及

校園建設，貢獻卓著，深受師生與校友敬重。 

二、退休後仍持續關懷本校發展，積極參與校友事務及教育公益活動，對本校

發展方向提出多項建言，展現高度熱忱與責任感。 

三、為強化董事會在校務諮詢及外部資源連結之功能，擬聘任潘維大會長為本

校董事會顧問，期能持續發揮其豐富教育經驗與領導專長，協助本會推展

相關業務。 

附件：潘維大會長簡歷 

決議：全體出席董事同意通過。另顧問出席費及交通費比照董監事標準。 

 

陸、臨時動議：無。 

柒、散會。(17:43) 


